
正修科技大學教師學位進修獎助申請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姓  名  到校年月  

單  位  職  稱  

進修學校 
所  別 

校名： 

所名： 

開  始 
進修學年 

學年 

申請學年 

學期年級 

學年 

第   學期 

年級 

學 雜 費 

金  額 

新台幣： 

萬  仟  佰  拾  元正 

核定金額 
新台幣： 

萬  仟  佰  拾  元正（人事處填寫） 

單位主管  

會 簽 

校 長  

人事處  

院 長  會計處  

1.開學後一個月內申請，並檢附學生証影本及學雜費繳費收據。 

2.申請案核定後，當學期如休、退學時，應繳還核定金額。 

3.虛線上各欄由申請人填寫。 

4.93年 1月以後申請首次申請赴國進修者，另案簽陳。 

   


